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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24966.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保监发〔2006〕2号 2006年1月5日）各保险

公司、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各保监局： 为加强保险监管，

建立现代化保险企业制度，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现发布《关

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请各公司

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关于规范保险公

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保护被保险人、投资人及

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风险，促进我国保险

业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现就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提出

如下意见。 一、强化主要股东义务 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有较

大影响的主要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持续出资能

力，支持保险公司改善偿付能力，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损害

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中小股东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

益。 保险公司股东之间形成关联关系的，应当主动向董事会

申报。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股东之间的关联

情况。 二、加强董事会建设 （一）明确董事会职责 保险公司

董事会除履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外，还应当

对以下事项负最终责任： 1、内控。使保险公司建立与其业

务性质和资产规模相适应的内控体系，并对保险公司内控的

完整性和有效性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2、风险。使保险公司

建立识别、评估和监控风险的机制，并对保险公司业务、财



务、内控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风险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3、

合规。使保险公司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并对保险公司遵守法

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 （二）强化董事职责 1、董事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

，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企业管理经验。 2、董

事应当诚信勤勉，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保证有足够

的时间履行职责。 3、董事应当并有权要求管理层全面、及

时、准确地提供反映公司经营管理情况的各种资料或就相关

问题作出说明。 4、董事应当对董事会决议事项进行充分审

查，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独立作出表决。 5、董事会决议违

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投赞成

票和弃权票的董事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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